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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旅函〔2021〕40号   


对德宏州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144号建议的答复

刀小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请求帮助解决盈江县旧城镇傣戏非遗文化展示馆建设缺口资金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德宏州非遗工作的热忱关心，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直以来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组织开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普查，挖掘、抢救、整理了一批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全州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保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大批濒临消亡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项目得到了切实有效的保护。加强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培养，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组织申报代表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 

傣剧2006年（第一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积极开展傣剧传承保护工作，傣剧保护传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傣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开展传承人申报工作，建立了傣剧传承人档案和谱系，全州共有8名（已故1人）傣剧传承人，其中旧城镇共有傣戏传承人4人（已故1人），其中国家级傣戏传承人1人（已故），州级传承人3人。扶持了15支民间业余傣剧文艺队，建立了15个州级挂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傣剧传习所（点），其中旧城镇是州级挂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傣剧传习所。深入基层开展傣剧表演辅导、傣剧巡回演出、全州业余傣剧汇演，举办全州的傣剧业余骨干培训班，出版了汉傣版《傣剧教程》。2020年，在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建成傣剧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厅，在德宏州非物质遗产展厅也集中展示了傣剧的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传承情况。

如您所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非遗项目在日常生产生活及社会活动中使用频率日趋减少，非物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和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大批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逐渐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大多靠口传身授，有的仅仅只靠子承父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得一些传统工艺不再成为生存的必须，并且现存的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再加上新的一代对民族传统民间文化缺乏兴趣，因此，许多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年逾古稀或相继去世，而失传，使得后继无人。国家级非遗名录傣剧过去村村有戏队，寨寨有戏台，天天有表演的辉煌景象已不复存。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州尚有300多支业余傣剧队活跃于乡村，至九十年代，有100多支队伍还在活动。在目前，全州仅剩下二、三十支业余表演队，坚持开展活动的已为数不多了。针对您提出的在旧城镇建盖傣戏非遗文化展示馆，我们认为可通过以下几方面解决：

一、申请立项。按照项目申报要求和流程，由乡镇制定建设项目的规划、方案，积极向当地政府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向上争取项目立项。

二、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将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争取相关项目资金，并与盈江县文化和旅游部局密切沟通，紧密合作，在今后相关申报工作中优先推荐评审此项目。

再次感谢您对德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希望您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支持我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也将积极做好服务，争取给予更多支持。

祝您工作顺利、家庭安康！

                         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5月31日
（联系人及电话：金万丽  18988219391 ）

抄送：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州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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